 (
評鑑資料期
間
：11
3
年1月1日至11
5
年8月31日
)花蓮縣115年度教育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評鑑實施計畫

壹、依據：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3項。
貳、評鑑目的：
一、 落實志願服務法立法精神，促進學校志工人力資源有效運用。
二、 瞭解本縣所屬機關暨各級學校推展教育志願服務業務概況，提供必要協助。
三、 激勵本縣所屬機關暨各級學校積極推展教育志願服務業務。
参、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肆、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伍、評鑑範圍：本府所屬機關暨各級學校推展教育志願服務業務實施情形。
陸、評鑑對象：教育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柒、評鑑期程：

	期 程
	辦理事項
	備 註

	6月下旬
	公告評鑑計畫。
	

	8月31日(一)
	繳交經主管核章之PDF檔及可編輯電子檔。
	檔案請Email至sa.min1222@gmail.com信箱。

	9月下旬
	書面審查。
	

	12月下旬
	辦理績優運用單位表揚。
	



捌、評鑑方式：
一、自評：受評單位就評鑑項目及實際執行情形進行自評（附件1）。
二、書面審查：
1、受評單位應就各評鑑項目備妥評鑑資料冊，送請審查。
2、由主辦單位邀請評鑑委員，依各校自評表及評鑑資料冊內容進行審查，並完成評分及等第評定。
3、必要時，得通知受評單位派員進行口頭簡報，或至各校辦理實地訪視評鑑。
玖、評鑑內容：詳本縣教育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評鑑指標評分表(附件1)。
拾、獎勵與輔導：
一、成績等級：
1、特優：90分以上。
2、優等：85分以上未滿89分。
3、甲等：80分以上未滿85分。
4、乙等：70分以上未滿80分。
5、丙等：未滿70分。
＊特優及優等名額原則上分別以受評單位總數五分之一及五分之二為參考。
二、獎勵與輔導：
1、特優：主辦人員2名記功一次，相關業務承辦人員3名嘉獎二次。
2、優等：主辦人員2名嘉獎二次，相關業務承辦人員3名嘉獎乙次。
3、甲等：主辦人員2名嘉獎乙次。
4、乙等(含)以下：由本府視需要提供輔導資源或經驗交流機會，以協助精進志願服務推動成效。
三、承辦學校及參與評鑑有功人員於評鑑結束後由本府專案辦理敘獎。
拾壹、由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相關經費項下支出。
拾貳、本計畫奉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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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件1
)花蓮縣115年教育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評鑑指標評分表
                                                          評鑑資料期間: 113年1月1日至115年8月31日
         
	運用單
位名稱
	
	校 長/中心主任
	

	志工人數
(實際數)
	113年
	                      人
	承辦人員
	職稱
	
	姓名
	

	
	114年
	人
	
	電話
	

	
	115年
	人
	
	e-mail
	

	自評總分
	
	委員評分
	

	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配分
	參考標準
	自評說明/資料冊編號
	自評
分數
	委員
評分

	一、年度計畫5%
	有訂定年度計畫。
	5
	
	
	
	

	二、經費預算編列2%
	前3年度經費預算成長或未減少。
	2
	前3年度經費預算較前1年增減比率平均數。
	
	
	

	
	前3年度費預算減少。
	0
	
	
	
	

	三、經費預算執行3%
	前3年度經費預算平均執行率達90%以上。
	3
	每年度執行率平均數計算。
	
	
	

	
	前3年度經費預算平均執行率達80%未滿90%。
	2
	
	
	
	

	
	前3年度經費預算平均執行率未達80%。
	1
	
	
	
	

	四、志工考核5%
	依據本縣教育志工推動要點或相關規定辦理志工考核之成效。
	5
	
	
	
	

	五、宣導行銷管理6%
	1.志願服務宣導情形6%
	(1)	印製宣導資料、刊物或以網路、電子書等多元方式進行宣導。
(2)	配合各種節慶活動宣導。
	6
	1.「印製宣導資料、刊物或以網路、電子書等宣導方式」提報一項最高2分，最多不超過4分。
2.「配合各種節慶活動宣導」2分。。
	
	
	

	六、行政管理38%
	1.志願服務聯繫會報辦理情形5%
	每年有召開志願服務會報或會議。
	5
	
	
	
	

	
	2.對志工隊建立聯繫或輔導機制5%
	對志工隊建立輔導(含退場機制)或聯繫機制。
	5
	
	
	
	

	
	3.志願服務紀錄冊核發及登錄辦理情形10%
	領有紀錄冊達90%以上。
	10
	本項紀錄冊核發採計紙本加電子紀錄冊。
	
	
	

	
	
	領有紀錄冊達50%以上未達90%。
	6
	
	
	
	

	
	
	領有紀錄冊未達50%。
	0
	
	
	
	

	
	4志工具電子紀錄冊比率3%
	志工具電子紀錄冊比率達60%以上。
	3
	1.電子紀錄冊係指志工服務資料已登錄於「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不以紙本紀錄冊為限。
2.紙本紀錄冊經登錄於系統者，亦視為電子紀錄。
3.本項評分重點在於志工服務紀錄之完整性及系統登錄情形。
4.志工具電子紀錄冊比率未滿60%（分數=3分x比率/60%）
	
	
	

	
	5.志願服務報表及工作報告造送5%
	每年報送志願服務概況表及工作報告。
	5
	
	
	
	

	
	6.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10%
	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成志工收編、基本資料(訓練、服務時數及紀錄冊)完整登錄。
	10
	
	
	
	

	
	
	僅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成志工收編。
	5
	
	
	
	

	
	
	未登錄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0
	
	
	
	

	七、資源管理 6%
	1.社會資源連結與運用情形3%
	結合民間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推動業務情形。
	3
	志願服務法第23條
	
	
	

	
	2.志願服務網絡建構情形3%
	聯結相關單位推動志願服務業務情形。
	3
	
	
	
	

	八、志工團隊及服務成長情形10%
	1.志工人數成長6%
	志工人數每年成長2%以上。
	6
	給分標準:
以每年度成長率平均數計算。
志工人數每年平均成長率未滿2%（分數=6分x比率/2%）。
	
	
	

	
	2.高齡志工人數成長4%
	高齡志工人數每年平均成長率6%以上。
	4
	給分標準:
以每年度成長率平均數計算。
高齡志工人數每年平均成長率達3%以上未達6%(分數=4分x比率/6%)。

	
	
	

	九、人力資源培訓14%
	1.志工教育訓練推動情形4%
	辦理基礎訓、特殊訓、成長訓練及其他在職訓練辦理情形。
	4
	提報一項最高1分，最多不超過5分。
	
	
	

	
	2.辦理志工獎勵表揚5%
	對績優志工及績優志工隊辦理表揚獎勵活動。
	5
	有其他創新策進作為酌予加分。
	
	
	

	
	3.辦理志工保險5%
	辦理志工平安保險。
	5
	
	
	
	

	十、上次評鑑建議事項辦理情形4%
	上次評鑑建議事項均已辦理或完成改善。
	4
	
	
	
	

	
	上次評鑑建議事項雖有辦理，但未完全改善
	3
	
	
	
	

	
	均未辦理改善
	0
	
	
	
	

	十一、研發與創新3%
	1.發展多元志願服務(如高齡志工，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家庭志工、學生、新住民等)工作成效，需有辦理情形說明、志工人數及受益人次。
2.其他研發與創新。
	3
	1.志工類型達2種以上始符合多元之定義。
2.其他創新策進作為酌予加分。
	
	
	

	十二、鼓勵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4%
	有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計畫，規劃具體可行之服務項目，且有具體執行成效。
	4
	
	
	
	

	
	未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計畫，但有規劃具體可行之服務項目，且有具體執行成效。
	3
	
	
	
	

	
	未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計畫，亦未規劃具體可行之服務項目。
	0
	
	
	
	

	分數合計
	
	100
	
	
	
	

	評委建議事項
	




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